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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聞

“满月儿子被抱走”续：女子要不回儿子，前夫涉拒执罪被立案

儿子刚满月就被丈夫李某勇
抱回海南老家，在深圳生活的黄丽
（化名）多次和家人远赴海南寻子，
均无法要回孩子。在之后的离婚
官司中，黄丽赢得了孩子的抚养
权，但遭遇执行难。

李某勇因涉嫌拒不履行相关
案件判决、裁定罪，2020年 11月被
深圳福田区法院移送深圳市公安
局福田分局。此外，李某勇已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并限制高消费。

2021年 7月，李某勇一度被深
圳警方刑拘，之后被取保。办案民
警告诉她，会继续侦办此案，追究
李某勇的刑责。

7 月 13 日，从官方渠道了解
到，福田警方立案后，于 2021年 3
月将李某勇抓获。福田区检察院
审查后对李某勇做出不批准逮捕
决定，之后警方依法对李某勇办理
取保候审。

“孩子快4岁了，到了上学的年
龄，一直‘黑户口’没法上学。”黄丽
说，为了尽快找回孩子，7月 12日，
她再次前往福田区法院，申请恢复
强制执行她对儿子的抚养权。

孩子刚满月被生父抱走
此前报道，今年35岁的黄丽是

浙江人，跟随父母在深圳打拼多
年，经营着一家茶庄。2014年的七
夕，通过朋友介绍，黄丽认识了大
自己三岁的李某勇。黄丽说，李某
勇是海南澄迈人，当时在深圳某居

委会的工作站上班，他说自己家庭
条件不好，而她觉得，这不是关键
性问题，她的家庭条件还可以，不
会影响到今后的生活。

2016年 3月，黄丽和李某勇在
深圳福田区民政局登记结婚。黄
丽称，李某勇没什么经济能力，她
家出钱让他开了一个宠物店，婚后
也是住她的房子；李某勇的脾气不
好，经常会离家出走，“有时一周都
联系不上”。

2017年11月5日，黄丽生下一
子，取名小林（化名）。她说，同年
12月7日11时许，李某勇从家中抱
走小林，不知所踪。

对于夫妻俩的矛盾，黄丽的说
法是，在她生子时，双方矛盾激
化。而儿子刚满月不久，李某勇又
和她母亲在家中发生争执。之后，
李某勇就抱走了儿子，从此手机关
机，微信将她拉黑，“像消失了一
样”。

在后来的离婚诉讼中，李某勇
则称，系黄丽母亲将他和儿子赶出
家门。黄丽则称系双方发生口角
后，李某勇未与其协商就抱走孩
子。

儿子被抱走后，黄丽到处找李
某勇。她说，一周后，通过李某勇
的哥哥，她才得知，儿子已被抱回
了海南澄迈。她和父亲等人马上
去海南澄迈，找到了李某勇的家，
但敲不开门，只得向当地妇联、公
安等求助。最后，他们虽见到了李

某勇和小林，但李某勇的家人情绪
激动，说话很难听，“当场没法抱回
孩子”。

黄丽说，2018年，她又先后两
次去海南澄迈寻儿。一次被告知
孩子被带出去旅游了；另一次，她
抱走儿子并上了车，但李某勇亲属
很快察觉，称有人“抢小孩”，“车辆
无法出来。”黄丽表示，当地妇联曾
尝试过调解，没有效果，建议他们
走司法程序。

起诉获抚养权遇执行难
多次索要孩子无果后，黄丽决

定起诉离婚，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2018年 12月，福田区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准予黄丽和李某勇离
婚，李某勇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 30天内将小林送交黄丽抚
养，且李某勇应向黄丽每月支付小
林的抚养费 3500元，直到小林满
18周岁为止。

福田区法院认为，经不公开听
证，家事观察员作出的听证报告多
数意见认可由黄丽抚养小林更有
利于其健康成长，考虑到双方在深
圳均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李某勇
将儿子送至海南老家交由其亲属
代为抚养，成为事实上的“留守儿
童”，极其不妥，且婚生子尚不满 2
周岁，由母亲黄丽抚养更利于其健
康成长。

李某勇不满上述判决，提出上
诉。据二审判决书，李某勇称，他
和黄丽的婚姻没有破裂，不同意离
婚。2019年 6月，深圳中院驳回了
李某勇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
判。

黄丽说，获得儿子的抚养权
后，她又先后两次带着判决书去海
南澄迈，仍然是“碰壁”。

黄丽说，李某勇的父亲早年过
世，其母已经 80多岁，家境较为困
难；李某勇有兄弟姐妹多人，其中
李某勇最小。澎湃新闻曾尝试联
系李某勇及其家属，未能成功。

2019年 7月，黄丽向福田区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对儿子的抚养权，
并获得法院立案，但此执行案件陷
入执行难的困境之中。2020年 9
月，福田区法院执行局雷姓工作人
员曾回复黄丽表示，该执行案件的
材料已按地址邮寄了三次，均未被
签收，都退了回来。目前，法院也
在努力寻找李某勇。

男方涉拒执罪被法院移交公
安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

师陈亮表示，根据刑法第三百十一
三条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
定，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
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可
以追究刑责。

2020年 11月，福田区法院作
出的执行裁定书显示，李某勇因涉
嫌拒不履行相关案件判决、裁定
罪，已被法院移送深圳市公安局福
田分局。此外，李某勇已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且限制高消费。

从官方渠道了解到，接到福田
法院移送的李某勇拒执案后，福田
警方立案侦查，并于2021年3月将
李某勇抓获归案。福田区检察院
审查后对李某勇做出不批准逮捕
决定，警方依法对李某勇办理取保
候审。

警方介入调查后，孩子依旧下
落不明。黄丽称，李某勇归案后曾
向警方称，孩子不在他那里，不知
道孩子的下落。因此，福田区法院
执行局工作人员曾建议她去报失
踪案，她去报案后，当民警联系李
某勇时，李某勇又称孩子就在他那
边，没有失踪，故警方没法立失踪案。

今年7月12日，黄丽去福田区
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儿子的抚
养权。“孩子快 4岁了，从满月到现
在，我都没怎么见过。”黄丽表示，
孩子没有上户口，再不找回，会影
响其上学，从而耽误其一生，而她
非常担心会再次遭遇执行难的困
境，“若李某勇坚持不还孩子，该怎
么办？”

7月 13日下午，黄丽和一位办
案民警取得了联系，对方表示，李
某勇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案，警方会
继续侦办，追究其刑责。至于如何
要回孩子，是法院的执行问题，应
该去联系福田区法院。

福田法院此前做出的执行裁

定书显示，李某勇涉拒执罪被移交
公安后，法院决定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待公安相关案件有后续进展
时，视情况再恢复执行。

黄丽注意到，今年6月，深圳南
山区法院成功执结一起隐匿未成
年子女的抚养权纠纷案件，有力保
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据南山区法院官方微信公众
号今年6月22日消息，韦某（男方）
与张某（女方）2018年因性格不合
到法院起诉离婚，双方婚内育有一
子。法院判决孩子由张某抚养，韦
某享有对孩子的探视权。判决生
效后，因韦某未主动将孩子交由张
某抚养，张某遂向南山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张某表示，孩子2018年被
韦某带回老家，自己已有三年未见
过孩子，只知道韦某可能在深圳工
作，但不知道具体住所及有效联系
方式。

上述消息称，承办法官通过多
方查询发现，韦某的社保缴纳单位
是一家深圳企业。在承办法官及
法官助理的努力下，韦某主动前往
南山法院，但仍固执认为孩子不适
合交由张某抚养。鉴于韦某拒不
履行生效判决的行为已严重妨碍
执行工作，南山法院对其采取拘留
措施，要求其在拘留期满后主动将
孩子带至南山法院，并释明拒不履
行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拘留期
满后，韦某表示孩子已来到深圳。
今年6月4日，在西丽法庭调解室，
张某时隔三年多后，终于再次将孩
子拥入怀中。最终，双方当事人针
对孩子探视等问题达成了执行和
解协议，孩子跟随母亲继续生活。

黄丽表示，此案跟她的情况有
一定的相似性，这给了她希望，她
希望相关部门能把工作做细，帮她
要回孩子。

黄丽（化名）多次赴海南澄迈寻儿，想要回孩子，均未成功。

黄丽去海南的部分机票凭证。


